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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深圳经济特区外文公示语使用管理
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说明

为规范外文公示语的使用和管理，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，

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,服务高水平对外开

放，市外办起草了《深圳经济特区外文公示语使用管理条例

（送审稿）》报市司法局审查。经初步审查，形成了《深圳经

济特区外文公示语使用管理条例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必要性

（一）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、四中全会精神，

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精神的需要

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，将“推

进高水平对外开放”作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。党的二

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境外人员入境生活便利制度，二十届四

中全会要求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，两项部署均对优化

境外人员环境、提升国际化服务能力提出明确要求。习近平总

书记要求深圳锐意开拓全面扩大开放、率先建设更高水平开放

型经济新体制。加强国际语言环境建设，是我市落实中央部署，

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、完善境外人员服务的必然要求。外文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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示语作为国际语言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其规范设置和使用直

接关系公共服务国际化水平，有必要通过立法规范其使用管理。

（二）实现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

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》目标要求的需要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

行示范区的意见》提出，到 2025 年，深圳“建成现代化国际化

创新型城市”；到 2035 年，深圳“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

创业创意之都”“成为竞争力、创新力、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

城市”。为贯彻落实上述目标要求，完成新时代党中央赋予深圳

的历史使命，推动深圳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，有必要通过

立法规范外文公示语设置和使用,以推动完善有利于对外交流

交往的语言环境，提升城市国际化服务水平。

综上，有必要制定《条例》，以规范外文公示语使用管理，

提升城市国际化水平，更好服务我市打造全球标杆城市的建设

目标。

二、需要说明的问题

（一）关于外文公示语的定义

目前国内已有北京、上海、海南、成都、福州、珠海、广

州等省市对外文公示语管理进行立法，使用的表述基本都是“公

共场所外语标识”。考虑到我市在 2013 年已制定外文公示语领

域全国首部规范性文件《管理办法》，“公示语”的概念在我市

已有实践基础，《条例》拟沿用“公示语”的概念，在《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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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办法》的基础上，结合各省市的立法经验，在第三条对“外

文公示语”作出定义，即“本条例所称外文公示语，是指在特

区内公共场所使用的向公众提示场所名称、导引、设施用途和

行为指示等信息的中文对应的外文译文”。上述定义明确了“外

文公示语”是在公共场所使用，且用途是向公众提示场所名称、

导引、设施用途和行为指示等信息，在非公共场所标识或者不

属于提示上述用途的信息不属于本《条例》规定的外文公示语。

对于外文公示语的类别问题，第六条规定“公共场所根据实际

需要可以使用至少包括英文在内一种或多种外文公示语”。

（二）关于场所分类

《条例》将设置外文公示语的公共场所区分为应当设置场

所和鼓励设置场所。第九条主要是将具有较强的公共属性或者

是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场所纳入应当设置外文公示语的范围，

如出入境口岸、城市道路、公园、应急避难场所、公共文化体

育场所、本市各级政务服务中心、涉外政务服务窗口等，以构

建必要的外文语言环境，尽量避免增加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的义务。第九条规定以外的其他公共场所为鼓励设置场所，设

置单位可以根据需要设置外文公示语，对其设置义务不作强制

性要求。基于上述差别，《条例》对二者的管理做了不同规定，

对应当设置场所设置外文公示语实行备案制，对鼓励设置场所

不要求备案。

（三）关于外文公示语基本规范和译写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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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的规定，公

共场所的设施用字应当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基本的用语用

字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。《条例》在此基础

上明确“公共场所使用的向公众提示场所名称、导引、设施用

途和行为指示等信息应当以规范汉字为基本服务用字，并且规

范汉字应当居于显著位置，不得单独使用外文作为公示语”。此

外，要规范外文公示语译写，并为判断译写错误或者明显不当

提供标准，核心是要明确其译写规范，《条例》明确规定“外文

公示语译写应当符合国家标准、行业标准、地方标准和译写规

范。没有译写标准和规范的，应当参照通常的外文使用习惯和

国际惯例”。为了让设置单位能更好地查询和适用上述规范，《条

例》规定市外文公示语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外文公示语译写规范

和常用译法并向社会公布，建立外文公示语网络信息服务平台

为规范设置、使用外文公示语提供查询和指引服务，组建专家

顾问队伍对外文公示语的设置、使用和监督管理提供咨询和指

导服务。

（四）关于备案制度

鉴于当前外文公示语设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译写错误或

不规范，其主要原因是设置单位对外文公示语的专业译写规范

未能及时了解和准确适用，因此有必要建立一项既能发挥设置

单位主观能动性，又能尽可能避免增加外文公示语各相关方负

担的制度。《条例》设置了外文公示语备案制度，对应当设置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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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公示语的公共场所设置外文公示语实行备案制度，设置单位

应当在外文公示语首次设置或者变更设置前二十日内向区外文

公示语主管部门备案，外文公示语主管部门只做形式审查，材

料完备即予以备案。为了更高效地实施备案程序，《条例》还规

定了行业主管部门应当协助外文公示语主管部门收取备案材

料。通过备案程序，可以促使各设置单位实行标准化作业从而

实现外文公示语设置和使用规范化。

（五）关于监管和法律责任

外文公示语领域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主要集中在未设

置、译写错误或者明显不当、含有禁止性内容等方面，这些行

为没有外文专业知识或者一定的外文水平难以发现和识别，且

散落在全市各处，单靠外文公示语主管部门有限的人员力量，

客观上难以及时全面的发现和管理。为此，《条例》规定由市、

区外文公示语主管部门、行业主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共同进行监

督管理。具体来说，外文公示语主管部门负责外文公示语设置、

使用情况的全面监督管理；行业主管部门负责本行业以及本部

门管理的公共场所的设置、使用外文公示语情况的监督检查和

督促改正。公众通过外文公示语网络信息服务平台等渠道进行

纠错、投诉、举报，或者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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